
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号）

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６２６

号）

注册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关于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募集时间安排的确认函》（基金部函［

２０１３

］

１１０９

号），进行募集。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正式生效。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

重要提示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

监会注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

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

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生效。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

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

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

承担义务。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本基金投资于货币市场，每万份基金净收益、七日年化收益率会因为货币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

波动。投资者购买本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

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

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因

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

风险、由于投资者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份额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

生的基金管理风险、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等。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

品种。本基金的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均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投资有风险，投

资人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人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责。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新基金业

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招募说明书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

６

个月更新一次，并于每

６

个月结束之日后的

４５

日内公

告，更新内容截至每

６

个月的最后

１

日。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０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刘慧敏

设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注册资本：

５．８８

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９－２５８－２５８

联系人：王晓忠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３０８

号文核准设

立。 公司股东为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

８５．０３％

；

ＡＭ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安保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１４．９７％

。

（二）主要成员情况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刘慧敏先生，董事长，博士。曾任中国证监会办公室副主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国泰君

安证券公司总裁兼副董事长，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总裁；现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副总裁、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勇宏先生，董事，博士。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在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工作。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在华夏证券公司工作。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任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任华夏基金（香港）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至今任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投

资执行官。曾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公会会长。

左季庆先生，董事，硕士。曾任中国人寿资金运用中心债券投资部总经理助理，中国人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债券投资部总经理助理、总经理，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并担

任中国交易商协会债券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蕾女士，董事，硕士。曾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际联络部副处长；现任澳大利亚安保集团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彭雪峰先生，独立董事，博士。曾任北京市燕山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北京市第四律师事务

所律师；现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杨金观先生，独立董事，硕士。曾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会计学院副主任、副院长、学校党总支书

记兼副院长；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教务处处长、会计学教授。

周黎安先生，独立董事，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系主任、教授。

２

、基金管理人监事会成员

黎原先生，监事长，硕士。曾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副处级秘书，对外经济贸易部副处长、处长，

财政部金融司处长、副司长级干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计财部总经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总经理，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长。

张彬女士，监事，硕士。曾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助理经理、经理、高级经理及部门

负责人；现任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副总经理。

马胜强先生，监事，硕士。曾任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助理、业务主办；现任国

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助理。

３

、高级管理人员

刘慧敏先生，董事长，博士。简历同上。

左季庆先生，总经理，硕士。简历同上。

申梦玉先生，督察长，硕士。曾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中心基金投资部副总监，中国人寿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交易管理部高级经理，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及合规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黄力先生，基金经理，硕士。曾任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助理；现任国寿安保货币

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左季庆先生：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董瑞倩女士：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

段辰菊女士：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副总经理。

黄力先生：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吴坚先生：国寿安保沪深

３００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６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情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４９

，

０１８

，

５４５

，

８２７

元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９

联系人：赵会军

（二）主要人员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共有员工

１７０

人，平均年龄

３０

岁，

９５％

以上员工拥

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高管人员均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高级技术职称。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名称：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０６

号

法定代表人：刘慧敏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

１７

层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９－２５８－２５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２２８６１

联系人：祁琳

２

、代销机构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姜建清

联系人： 王均山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６９１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１０７９１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 蒋超良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洪章

联系人： 张静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７５６５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４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 陈有安

联系人： 田薇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９９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

９５５５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５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 丁国荣

联系人： 李清怡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０４１６５４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０３８８４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

６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联系人： 权唐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７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联系人： 陈忠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２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３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８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

２０

层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 杨宝林

联系人： 吴忠超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４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ｓｄ．ｃｏｍ

（

９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

２９

号迪凯银座

２２

层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

２９

号迪凯银座

２２

层

法定代表人： 沈强

联系人： 李珊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３７３７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１０６３８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４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１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宫少林

联系人： 林生迎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６０２２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３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联系人： 李笑鸣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９５５５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２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 黄耀华

联系人： 高峰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０９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５６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

１３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标力大厦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 兰荣

联系人： 谢高得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８５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８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４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５

、

１８

、

１９

、

３６

、

３８

、

３９

、

４１

、

４２

、

４３

、

４４

楼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联系人： 黄岚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３０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１５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

２

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 陈柏青

联系人： 周嬿旻

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７９０

，

０２１－６０８９７８６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８５３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１６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１

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７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楼

法定代表人： 凌顺平

联系人： 杨翼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

、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７

）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９

号五栋大楼

Ｃ

座

７０２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大街

２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Ａ

座

２２０８

法定代表人： 吴雪秀

联系人： 段京璐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８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８８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

１８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其实

联系人： 潘世友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１９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 王莉

联系人： 李延鹏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７２１１２２－８６２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９０５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网址：

ｈｔｔｐ

：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销售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及时

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０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刘慧敏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１５４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２２８７１

联系人：干晓树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安冬

经办律师：安冬、孙睿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法人代表：

Ｎｇ Ａｌｂｅｒｔ Ｋｏｎｇ Ｐｉｎｇ

吴港平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联系人：辜虹

经办注册会计师：辜虹、林美红

四、基金的名称

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货币型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保持较高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创造稳定的、高于业绩比

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七、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具体如下：

１

、现金；

２

、通知存款；

３

、短期融资券；

４

、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５

、剩余期限（或回售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含

３９７

天）的债券；

６

、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

７

、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债券回购；

８

、剩余期限（或回售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含

３９７

天）的中期票据；

９

、剩余期限（或回售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含

３９７

天）的资产支持证券；

１０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如果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

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深入研究国内外的宏观经济走势、 货币政策变化趋势、 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基础

上，分析和判断利率走势与收益率曲线变化趋势，并综合考虑各类投资品种的收益性、流动性和风

险特征，对基金资产组合进行积极管理。

（一）资产配置策略

基金管理人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对研究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进行深入研究，综合考

虑市场流动性状况、存款银行的信用资质、信用债券信用评级及其他资产的收益率水平和流动性特

征，设定各类资产合理的配置比例。

（二）利率预期策略

由于短期利率对于基金资产有重要影响，基金管理人将持续跟踪分析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变化，

以根据形势变化对基金资产做出合理调整。

具体而言，基金管理人将持续跟踪分析宏观经济及流动性等指标，在对宏观经济走势、流动性

状况及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准确把握短期利率走势并做出及时反应。一般说来，预

期利率上涨时，将适当缩短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预期利率下降时，将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适

当延长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在短期利率期限结构分析和品种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品种合理配

置。当预期利率上涨时，可以增加回购资产的比重，适度降低债券资产的比重；预期利率下降，将降

低回购资产的比重，增加债券资产的比重。

（三）利率品种投资策略

基金管理人在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研究基础上， 对利率期限结构和债券市场变化趋势进行

深入分析和预测，基于利率品种的收益风险特征调整债券组合久期。确定组合平均久期后，运用量

化分析技术，选择合理的期限结构的配置策略。

（四）信用品种投资策略

基金管理人参考外部信用评级结果，在公司内部的信用评级体系基础上，对市场公开发行的所

有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等信用品种进行认真研究和筛选，形成信用品种基础池。

结合本基金的配置需要，通过对到期收益率、剩余期限、流动性等综合分析，挑选适合的短期信用品

种进行投资。

（五）银行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投资策略

在组合投资过程中，本基金将在综合考虑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扩大交易对手方的覆盖

范围，通过向交易对手询价基础上，挖掘出利率报价较高的多家银行进行银行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

的投资，在获取较高投资收益的同时尽量分散投资风险，提高存款及存单资产的流动性。

（六）杠杆投资策略

基金管理人将在严格遵守杠杆比例的前提下，通过对流动性状况深入分析，综合比较回购利率

与短期债券收益率、存款利率，判断是否存在利差套利空间，进而确定是否进行杠杆操作。

（七）流动性管理策略

本基金将紧密关注申购

／

赎回现金流变化情况、季节性资金流动等影响基金流动性管理的因素，

建立组合流动性监控管理指标，实现对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实时管理。

本基金将通过对市场结构、市场冲击情况、主要资产流动性变化跟踪分析等多种方式对流动性

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在进行组合优化时增加流动性约束条件，在兼顾基金收益的前提下合理地控制

资产的流动性风险， 综合平衡基金资产在流动性资产和收益性资产之间的配置比例， 通过现金留

存、持有高流动性券种、正向回购、降低组合久期等方式提高基金资产整体的流动性。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７

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本基金定位为现金管理工具，注重基金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因此采用

７

天通知存款利率（税

后）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７

天通知存款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如果

７

天通知存款利率或利息税发

生调整，则新的业绩比较基准将从调整当日起开始生效。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科学客观的业绩比较基准适用于本基

金时，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

准并及时公告，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

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

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报告区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３０

日。本报告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固定收益投资

７

，

５７３

，

２２１

，

７０４．６９ ３７．０１

其中：债券

７

，

３７３

，

２２１

，

７０４．６９ ３６．０３

资产支持证券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８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６８

，

９９２

，

４２３．４９ ０．３４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２

，

５０５

，

５３０

，

４１１．１５ ６１．１１

４

其他资产

３１５

，

９１３

，

６７９．２６ １．５４

５

合计

２０

，

４６３

，

６５８

，

２１８．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１２．５６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３

，

２７９

，

９９３

，

７４０．００ １９．１０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本基金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

额占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３

、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

１

）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８９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１０４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８７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情况说明

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超过

１２０

天”，报告

期内本基金未发生超标情况。

（

２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２５．１２ １９．１０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

１．６３ －

２ ３０

天（含）—

６０

天

２５．３４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

０．４７ －

３ ６０

天（含）—

９０

天

３９．４４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

０．５８ －

４ ９０

天（含）—

１８０

天

１４．７９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５ １８０

天（含）—

３９７

天（含）

１２．９３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

率债

－ －

合计

１１７．６２ １９．１０

４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３

，

２２０

，

２４０

，

４６９．０６ １８．７５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３

，

２２０

，

２４０

，

４６９．０６ １８．７５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４

，

１５２

，

９８１

，

２３５．６３ ２４．１８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７

，

３７３

，

２２１

，

７０４．６９ ４２．９４

９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券

４５９

，

６９２

，

１２０．７８ ２．６８

５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０９０３０６ ０９

进出

０６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１

，

０２８

，

７５６．０６ ３．２１

２ １１０４１８ １１

农发

１８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９

，

００３

，

５９４．７７ ３．２０

３ １３０３２２ １３

进出

２２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６４６

，

０９７．６６ ２．９２

４ １１０４１３ １１

农发

１３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６６

，

９３６．９０ ２．３３

５ ０１１４３７００５ １４

中建材

ＳＣＰ００５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９

，

７７７

，

８６８．１７ １．７５

６ ０７１４０３００６ １４

中信

ＣＰ００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９

，

９６０

，

４０１．５８ １．１６

７ ０７１４０２００５ １４

国泰君安

ＣＰ００５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９

，

９７８

，

３０８．４９ １．１１

８ ０７１４２８００３ １４

方正证券

ＣＰ００３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９

，

９７７

，

９４９．４３ １．０５

９ ０４１４５９０２６ １４

杉杉

ＣＰ００１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１２２．０１ ０．９３

１０ ０１１４７９００２ １４

浙交投

ＳＣＰ００２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９１．５３ ０．８７

６

、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０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０７０５％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０３１１％

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０４８７％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４８９０５０ １４

甬银

１Ａ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实际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

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摊销，每日计提收益。本基金采用固定份额净值，基金账面份额净值始终保

持

１．００

元。

（

２

）本基金在报告期内不存在持有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息债的摊

余成本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２０％

的情况。

（

３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

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４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５０

，

５５５

，

７７７．４０

３

应收利息

２６２

，

３１９

，

８０１．８６

４

应收申购款

３

，

０３８

，

１００．００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其他

－

７

合计

３１５

，

９１３

，

６７９．２６

（

５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

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自基金合同生效开始，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国寿安保货币

Ａ

阶段

净值收益

率

①

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４／４／１－２０１４／６／３０ １．２０２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３３６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６５６％ ０．００２３％

２０１４／１／２０－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３５９９％ ０．００２９％ ０．５９９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０７％ ０．００２９％

国寿安保货币

Ｂ

阶段

净值收益

率

①

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４／４／１－２０１４／６／３０ １．２６２８％ ０．００２３％ ０．３３６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２６２％ ０．００２３％

２０１４／１／２０－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４６８８％ ０．００２９％ ０．５９９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６９６％ ０．００２９％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

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和赎回费。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规模等因素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

和基金销售服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高上述费率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通过。基金管理人须在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本基

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刊登的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国寿安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

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要更新的内

容如下：

１

、在“第三部分、基金管理人”中，对基金管理人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进行了

更新；

２

、在“第四部分、基金托管人”中，对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及相关

业务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３

、在“第五部分、相关服务机构”中，增加了部分代销机构并更新了相关服务机构的内容；

４

、在“第七部分、基金的募集”中，删除了相关募集方案，增加了基金的募集情况说明；

５

、在“第八部分、基金合同的生效”中，删除了基金的备案条件和募集失败内容，增加了基金合

同生效日期；

６

、在“第十部分、基金的投资”中，增加了“十、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数据内容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７

、增加了“第十一部分、基金的业绩”，相关数据内容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８

、增加了“第二十三部分、其它应披露的事项”，披露了报告期内我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与本基金相关的所有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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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81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9

日收到控股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撒集团

"

）的通知，获悉凯撒集团将其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0,000,

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2%

）质押给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凯撒集团已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4

年

8

月

28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

止。

截至本公告日， 凯撒集团共持有公司

152,620,0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39.13%

。其

中， 凯撒集团已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25,595,000

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82.29%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20%

。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9

月

1

日

股票代码：

000020 200020

股票名称：深华发

A

深华发

B

编号：

2014-42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引起公司股票

价格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6

月

24

日开

市起停牌。 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7

月

1

日、

7

月

8

日、

7

月

15

日、

7

月

22

日、

7

月

29

日、

8

月

5

日、

8

月

12

日、

8

月

19

日、

8

月

26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目前经公司初步论证确定本次事项

为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控股股东以资产认购，其他特定对象以现金认购。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涉及的各项前期

工作。因控股股东拟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产需先进行产权分割，相关手续尚

在办理中，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9

月

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后及时公告并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

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9

月

2

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百视通”

估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

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百视通：停牌公告》，因筹划重大事项，百视通自

2014

年

5

月

29

日起停牌。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

对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除

ETF

基金外）持有的

"

百视通（代码：

600637

）

"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予以估值。

本公司旗下基金（除

ETF

基金外）持有的百视通均采用上述估值方法直至该停牌股票

恢复正常交易，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291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

2014-040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因该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公平性，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证券简称：星期六；股票代码：

002291

）已于

2014

年

9

月

1

日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事项

公告后复牌。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151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2014-37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的中吉纸业股份公司破产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经济部破产

事务局专派管理员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公司的《通知书》，公司参股的中吉纸业股份公司被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区际法院判决破产，并进入专派管理员程序。 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中吉纸业股份公司基本情况

中吉纸业股份公司于

2002

年经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司法部批准成立， 该项目由公司负

责实施建设，并与吉尔吉斯方合资经营。项目总投资

20,689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募集资

金计划投入

5,689

万元人民币，占中吉纸业股份公司

27.5%

的股份。截止

200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按照出资比例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3,712.50

万元人民币。

中吉纸业股份公司自成立以来，其所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多次发生政局动荡，吉尔吉

斯方又一直未按照股比将其应承担的流动资金投入，资金链断裂，生产长期处于停顿状态。

据此，公司未继续投入剩余部分募集资金

1,976.50

万元人民币。

鉴于中吉纸业股份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分年计提了上述项目长期投资的减值准备，截止

2012

年底，已经全额计提共

3,712.5

万元人民币。 公司于

2002

年、

2003

年为中吉纸业股份公司

垫付物资款、技术服务费，累计形成应收账款约合

512

万元人民币；垫付流动资金（待转投资

款），累计形成其他应收款约合

500

万元人民币。根据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分年计提应

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坏账准备，上述款项，截止

2008

年公司已全额计提完毕。

二、判决破产情况

近日， 公司收到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经济部破产事务局专派管理员以电子邮件形式发

送公司的《通知书》，该《通知书》中所载明内容以及所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区际法

院判决书》、《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经济部破产事务局任命书》，经公司确认属实。

（一）《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区际法院判决书》内容：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经济部破产事务局依据楚河

-

托克马克区社会基金管理局关于中

吉纸业股份公司欠缴国家预算

1,911,499

索姆（约合

3.7

万美元）社会保险金的来函

(2013

年

10

月

28

日第

2-05/698

号

)

，提请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区际法院判定债务人无支付能力，即

破产。

2014

年

3

月，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经济部破产事务局受法院委托对中吉纸业股份公司经

营财务情况进行核查，核查结果为中吉纸业股份公司缺乏资金，生产长期处于停滞而使其无

偿还债务的能力。

鉴于上述情况，

2014

年

6

月

27

日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区际法院根据吉尔吉斯国相

关法律，判决中吉纸业股份公司破产，进入专派管理员程序。

（二）《通知书》内容：

1

、遵照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区际法院

2014

年

6

月

27

日判决书，判决中吉纸业股份

公司破产，且进入专派管理员程序；

2

、遵照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经济部破产事务局

2014

年

6

月

30

日签署第

84

号任命书，任命

玛梅科耶娃·艾利米拉·塔阿赖别科娃（许可证编号

0451

）为中吉纸业股份公司专派管理员，

同时，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破产（无支付能力）法》的规定，专派管理员为唯一合法债务

人代表；

3

、 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

年

9

月

5

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托克马克市工业区举

行。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1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2

、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判决破产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中吉纸业股份公司被判决破产的实际情况， 公司作为中吉纸业股份公司参股股东

和债权人，在收到《通知书》后，立即组织专项工作组处理相关事项，公司将参加

2014

年

9

月

5

日在楚河州托克马克市工业区举行的债权人会议， 并尽最大努力维护公司的权益， 减少损

失。

由于公司已全额计提了长期股权投资的资产减值准备和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 中吉纸

业股份公司破产，对公司本年及未来年度的利润不产生重大影响。中吉纸业破产清算以及资

产核销，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中吉纸业股份公司破产后续情况。

五、备查文件

1

、通知书

2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区际法院判决书副本

3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经济部破产事务局任命书副本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9

月

2

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股票东华软件

(

证券代码：

002065)

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起停牌。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

年

9

月

12

日下发的

[2008]38

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

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下发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

参考方法》及本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

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该股票的估值进行调整，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

估值。

待该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

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

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４７

证券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０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

５２４．５

万股

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及《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本次向

３４

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５５２．５

万股限制

性股票，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实际授予情况如下：

１

、授予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２

、授予价格：每股

８．８８

元

３

、授予人数：实际授予

３３

人

４

、授予数量：本次实际授予

５２４．５

万股

５

、本次激励实际授予数量与拟授予数量差异说明

在认购过程中， 激励对象陈荣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２０

万股， 激励对象激励对象李仁志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其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８

万

股，实际认购

４

万股。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实际激励对象人数为

３３

人，

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

５２４．５

万股。

６

、股票来源：本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５２４．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本公司本次定向发行

前总股本的

３．４５％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

７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见下表：

激励

对象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万份） 占授予总量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开始时股本总额

的比例

张 晶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６０ １０．２７％ ０．３９４１％

敖 志 董事、副总经理

６０ １０．２７％ ０．３９４１％

任顺福

副总经理兼启动电池事业部总经

理

６０ １０．２７％ ０．３９４１％

余智慧 副总经理

５０ ８．５５％ ０．３２８４％

李建科 总工程师

５０ ８．５５％ ０．３２８４％

杜正洪 财务总监

５０ ８．５５％ ０．３２８４％

其他激励对

象

共

２７

人

１９４．５ ３３．２８％ １．２７７６％

预留部分

６０ １０．２７％ ０．３９４１％

总计

５８４．５ １００％ ３．８３９２％

注：具体名单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挂网披露的《万里股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第二次调整版）》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四年， 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锁或回

购注销完毕之日止；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锁

定期，分别为

１

年、

２

年和

３

年，均自授予之日起计；锁定期自授予之日起计。本计划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在授予日（

Ｔ

日）起满一年后，激励对象可在解锁期内按每年

２０％

：

４０％

：

４０％

的比

例分批逐年解锁，实际可解锁数量应与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挂钩。具体解锁安排

如下表所示：

具体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解锁时间 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比例

第

１

个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０％

第

２

个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

３

个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出具编号为天健验验字（

２０１４

）

８－

３２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认为：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已收到张晶、敖志、任顺福、余智慧、李建科、杜正洪等

６

名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廖星明等

２７

名关键岗位员工以货币资金缴纳的出资额

４６

，

５７５

，

６００．００

元，

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

５

，

２４５

，

０００．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４１

，

３３０

，

６００．００

元。变更

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７

，

４８３

，

４００．００

元。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办理完限制性股票变更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股份的变动登记情况详见本公告“六、股

权结构变动情况”。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后，本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１５２

，

２３８

，

４００

股增

加至

１５７

，

４８３

，

４００

股，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股份授予前持有公司

４１

，

４００

，

８９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１９％

。

本次授予完成后，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数不变，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２９％

，持股比例虽发生变动，但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授予未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限售流通股

６３

，

５７８

，

４００ ５

，

２４５

，

０００ ６８

，

８２３

，

４００

无限售流通股

８８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０ ８８

，

６６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５２

，

２３８

，

４００ ５

，

２４５

，

０００ １５７

，

４８３

，

４００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因实施本激励计划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首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５２４．５

万股（不包括预留部分），按照相关估值工具

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授予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１８．１９

元

／

股，最终确定授予日公

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总额为

２

，

１５０．４０

万元，该等公允价值总额作为公司本

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总成本， 并在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锁比例进行分期确认。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各年分摊成本

５４０．２９ １０３０．３６ ４６５．２８ １１４．４７

注：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最终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

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


